关于“沛县整县制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第二批试点项目”（项目编号：JSZC-320322-SRGC-G2026-0001）的澄清说明
[bookmark: _GoBack]各潜在投标人：
江苏盛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沛县机关事务管理处委托，就“沛县整县制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第二批试点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就有潜在投标人提出的关于采购预算金额与能源托管范围的质疑事项，依据招标文件第三章《投标资料表》第（九）条“招标文件澄清或者修改”的规定，澄清如下：
一、关于沛县创新产业园的说明
本项目招标文件“第六章 采购需求”中对“沛县创新产业园”的描述，是为了明确该项目建成后，其能源计量监测数据将接入本次项目建设的“智慧建筑综合能效管控平台”，实现数据统一采集与监管，旨在完善沛县第二批试点项目的整体能源管理架构。
二、关于能源基准及费用的澄清
1. 能源基准：本次招标文件中“第五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与“第六章 采购需求”所列的全部能源基准（包括能源资源消耗量、费用、运维费用等），均为沛县文化中心、沛县政务服务中心、沛县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沛县金融中心四个单位的汇总数据，不包含“沛县创新产业园”的相关数据。
2. 采购预算：本项目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包括招标文件第三章《投标资料表》第（十四）条、第六章“一、项目预算”）中明确的预算金额9819.6万元/10年（人民币），是沛县文化中心、沛县政务服务中心、沛县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沛县金融中心四个单位10年期的能源托管服务费用，不包含“沛县创新产业园”的任何服务费用。
三、关于“沛县创新产业园”后续安排
“沛县创新产业园”为新投入运营的建筑，其用能规律尚未稳定，不具备现阶段确定能源基准的条件。为统筹考虑沛县第二批试点项目后续的整体规划，招标人计划在本次项目中标结果确定后，与中标人另行协商“沛县创新产业园”的能源管理事宜。此事项属于中标后的协商事项，不构成本次招标文件的要求，也与本次报价、评标、定标无关。
本“澄清公告”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效力。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请通过“苏采云”系统重新下载包含本澄清公告的招标文件（后缀名为“.kedt”），并以此为准编制投标文件。
敬请各潜在投标人关注本项目的“澄清公告”，否则，将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
采购人： 沛县机关事务管理处
地 址： 沛公路2号
联系人： 戴厚侠
电 话： 13852026537
采购代理机构： 江苏盛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宿迁市宿城区江苏兴邦建工综合楼办公楼二1302室、1306室、1311室
联系人： 靳西朋
电 话： 15852028732
江苏盛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